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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九龍北部及南部污水系統改善工程第一階段第二期九龍北部及南部污水系統改善工程第一階段第二期九龍北部及南部污水系統改善工程第一階段第二期九龍北部及南部污水系統改善工程第一階段第二期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政府計劃呈交文件，於二零零零年四月

十 二 日 要 求 立 法 會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批 准 把 工 務 計 劃 項 目 第 199DS

號，即九龍北部及南部污水系統改善工程第一階段第二期的核准工程

預算，由 4 億 8 , 1 0 0 萬元增至 6 億 4 , 4 0 0 萬元。

背景

2 . 九龍北部及南部污水系統改善工程第一階段第二期工程旨在改

善尖沙咀、紅磡、土瓜灣和黃大仙的污水輸送和處理系統。財務委員

會於 1 9 9 5 年 7 月批准政府提交的工程撥款申請，工程的預算費用為 4

億 8 , 1 0 0 萬元。工程是透過兩份土木工程合約及一份機電工程合約進

行，並分別於 1 9 9 5 年年底和 1 9 9 6 年年初分期展開，原定於 1 9 9 7 年 6

月完成。

3 . 199DS 號工程計劃的範圍包括：

( a )  在尖沙咀、紅磡灣填海區、紅磡、土瓜灣及黃大

仙建造約 5 . 8 公里長、直徑介乎 3 0 0 毫米至 1  8 0 0

毫米的污水渠；

( b )  興建紅磡灣污水泵房和環海街污水泵房；

 

( c )  由紅磡灣污水泵房至土瓜灣污水隔篩廠建造長約

2 . 3 公里、直徑 1  2 0 0 毫米的污水泵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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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改善現有的啟德 1 號和 2 號旱流污水泵房及黃埔

花園污水泵房；

( e )  在尖沙咀、土瓜灣和馬頭角建造 8 個旱流污水截

流設施；及

( f )  停止南九龍污水隔篩廠、東九龍污水隔篩廠和溫

思勞街污水泵房的運作。

理由

4 . 建議增加工務計劃項目第 199DS 號的核准工程預算，主要為支

付以下兩項額外工程款項–

( a )  支付一些因工程延誤和額外工程工序所招致，但在招標時未
能預計的費用 ;  和

( b ) 按照仲裁決定，支付承建商有關先前未量度的地盤部分的清
理費用，及該筆費用在合約糾紛期間所招致的利息。

工程延誤及額外工程

5 . 九龍北部及南部污水系統改善工程第一階段第二期工程包括在

敷設有地底公共設施和其他埋藏的阻礙物、行人擠擁和交通繁忙的地

點，更換現有的污水渠或鋪設新的污水渠。

6 . 為減少需要進行廣泛的公共設施改道，我們在設計階段期間已

就公共事業所提供的公共設施紀錄圖則進行詳細的了解。然而，為免

令市民造成滋擾和不便，我們無法在批出合約前進行全面的實地地底

勘測，以證實公共設施圖則的準確程度。當承建商就污水收集系統工

程進行道路挖掘後，發現大部分公共設施埋藏的位置跟圖則上所示的

大相逕庭，而很多公共設施更直接阻礙鋪設新污水渠。施工期間受到

這些地底公共設施阻礙的污水收集系統工程主要位於廣東道、加連威

老道、梳士巴利道、紅磡道、鶴園東街、崇平街和沙田坳道。這些地

點已顯示在附件 A 的圖則上，而其中一處受到公共設施阻礙的工程

地點則顯示在附件 B 的相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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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要將這些阻礙工程的公共設施改道，涉及十分繁複的程序。為安

排一個地點的整體公共設施改道，通常需要牽涉一連串的臨時交通改

道措施和額外的挖掘工作。雖然公共設施公司會自行處理自己設施的

改道，但我們的承建商仍需安排額外的臨時交通計劃和挖掘工作，以

配合公共設施的改道。鑑於這些由承建商進行的額外工程需時很長，

所以工程計劃要到 1 9 9 9 年 3 月才大致完成。由於這些額外工程工序
在招標時未能預計，所以因工程延誤和額外工程工序所招致的費用合

共 6 , 8 0 0 萬元需由政府承擔。駐工地人員費用亦增加 2 , 8 0 0 萬元，以
支付延長合約期間所需的監督工作的費用。

計算地盤清理費用

8 . 在工程合約中加入計算地盤清理費用條款的做法十分普遍。由於

政府和承建商就量度地盤面積範圍以計算地盤清理費用有不同的意

見，以致其中一份關於污水渠和污水泵房建造工程合約出現合約糾

紛。我們認為地盤需要清理的部分才須量度，但承建商則聲稱合約容

許量度地盤全部範圍。根據合約條款，有關糾紛於是提交仲裁。仲裁

人於 2 0 0 0 年 2 月 2 8 日判承建商勝訴。因此，我們需要遵守仲裁決定，
支付承建商有關費用。這筆款項除包括裁定額，以支付先前未量度的

地盤部分的清理費用外，並需再加上該筆費用在合約糾紛期間所招致

的利息。由於產生糾紛的合約由我們的顧問公司負責制定，我們正小

心審核仲裁書上的理據，研究是否可以向顧問公司索償。載於附件 C
的相片，顯示一個引起合約糾紛的工程地點。

財政影響

9 . 經檢討 199DS 號工程計劃的財政情況後，我們認為有需要將核准
工程預算增加 1 億 6 , 3 0 0 萬元，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由 4 億 8 , 1 0 0
萬元增至 6 億 4 , 4 0 0 萬元 (見下述第 1 0 段 )，以支付工程費用。

1 0 . 建議增加的 1 億 6 , 3 0 0 萬元的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 百分率

( a ) 承 建 商 因 工 程 延 誤 引 致

的額外費用
6 8 4 1 . 7

( i ) 工 地 和 辦 公 室 的 間

接成本
4 0 . 3

( i i ) 因 建 築 機 器 設 備 未 2 7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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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有 效 使 用 而 需 支

付的費用

( b ) 仲裁後需支付數額 8 9 5 4 . 6

( i ) 裁定額 5 7 . 9

( i i ) 利息 3 1 . 1

( c ) 駐工地人員監督費用 2 8 1 7 . 2

( i ) 延長合約期間 2 2 . 0

( i i ) 薪酬調整 6 . 0

( d ) 應急費用 ( 2 2 ) ( 1 3 . 5 )

總計 1 6 3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1 0 0 . 0

1 1 . 核准工程預算的增加將不會對引致額外的經常開支。

環境影響

1 2 . 我們已大致完成有關工程。核准工程預算的增加將不會對環境造

成影響。

環境食物局

2 0 0 0 年 4 月


